株洲市联宇电器有限公司
按照简化程序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

【政策干货】12种产品不再需要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4种产品转为自我申明评价，简化认证程序。
【政策依据】《国家认监委关于改革调整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及实施方式的公告》（2018年11号）；《国家认监委关于进一步落实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及实施方式改革的公告》（2018年29号）
【案例】株洲市联宇电器有限公司从事电力工程上高低压柜设计生产，需按照不同产品、同一产品不同型号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经了解，该公司的认证证书将于2020年年初到期需重新换证，为让企业及时掌握相关政策，株洲市市场监管局认证科将相关的政策和简化申报流程及时告知企业。该公司共有12张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根据相关政策，其中7张证书到期，只需要在网上自我声明即可换发证书，另外5张证书按新的简化程序实施申请换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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